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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違反公司法第15條借貸行為之效力 

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414號民事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、乙乃X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與執行長，甲負責X公司之營運，乙則負責X

公司之轉投資。甲、乙兩人自民國八十六年起，因私人因素發生財務困難，無力

償債，遂向X公司借貸二十二億元，以為資金週轉之用，甲、乙並分別以其所有

之土地A設定本金最高限額新台幣（下同）九億三千萬元，土地B設定最高限額

九十億元予X公司，作為上述二十二億債權之擔保。迨至民國八十九年，甲、乙

終遭法院裁定宣告破產，X公司乃欲實行其抵押權，惟甲、乙則以「X公司與甲、

乙間之借貸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之規定，而為無效之法律行為，該抵押權登記應

予塗銷」為抗辯。試問，以下關於公司借貸行為之相關敘述何者有誤？ 

(A) 依據我國實務見解，公司法第十五條乃強制規定，甲、乙與X公司之借貸行為

違反強制規定，依民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，該法律行為無效。 

(B) 依據我國實務見解，甲、乙與X公司之借貸行為雖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，然未

必均為無效。 

(C) 依照我國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，X公司之之負責人，須與甲、乙負連帶

返還責任。 

(D) 我國實務見解認為「薪資預借」並非屬公司法第十五條所稱之借貸行為。 

答案：A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公司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為借貸行為仍屬有效。被上訴人執有張

氏兄弟所開立之支票，且票據到期日為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期間內，此有

效之票據債權為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。最高法院於判決理由中，雖維

持高等法院之見解，然僅謂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借貸行為仍屬有效，

並未就有效之理由做出進一步之論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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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裁判分析】 

一、法院見解： 

本案最高法院未就法律行為有效之理由做出進一步論述，然就此部分，應可

參考高等法院之見解。高等法院認為：「修正前公司法第十五條雖未規定公司不

得將資金外借他人，但未規定違反之效力如何，參照最高法院九十年度台上字第

一一三八號裁判意旨『被上訴人貸與上訴人借款之行為，固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

第二、三項規定，惟此僅係公司負責任應負刑事責任問題，尚難謂該行為係屬無

效』，公司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，借貸之法律行為仍屬有效。被上

訴人抗辯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增訂『公司負責人違

反前項規定，應與借用人負連帶返還責任』，若借貸之法律行為無效，公司負

責人如何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？尚非無據。則上訴人主張公司法第十五條

為強制規定，甲、乙與X公司間之消費借貸行為，依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為無效

云云，委無可採。」高等法院於本案中肯認被上訴人（X公司）之抗辯，認為在

我國公司法增訂第十五條第二項之後，如認為該借貸行為效力為無效，似有違本

條之立法意旨，本案持相同見解者尚有最高法院97年度台上字第1030號民事判

決。 

二、學說見解： 

我國學者有認，公司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之規定，將資金放貸與他人時，

應適用民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，使該法律行為歸於無效，如此方能符合本條乃

為落實資本維持原則而設之立法意旨。 

惟亦有學者認為，民法第七十一條乃所謂「指示性條文」，其本身並未有獨

立之內涵，而是指向另一規範，本身不具有解釋意義，如有疑義應探求指向原具

體法令之禁止目的與意義。於探討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之效力時，除學界對民法

所提出之判斷基準（考量法規意旨、權衡利益之衝突與交易安全）外，在效力之

判定上應加入經濟性考量。蓋公司法對於經濟發展與資本市場影響甚大，在強調

彈性和效率之前提下，似應將公司法規範認定為一基礎之架構，公司法本身應轉

化為一假設性契約，以公司與股東、第三人間之契約為主要管制方式，非全然由

國家以強制方式加以制定。在強制禁止法規之認定上，不應輕易直接認定絕對

無效，應回歸法律之立法目的加以探討，並在公司法體系目的下做彈性調整。

在認為公司法十五條第二項為獨立於不當得利之特殊返還請求權下，採取有效

說之見解，方為最有利之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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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關鍵字】 

公司借貸行為、強制規定、取締規定、效力規定。 

【相關法條及實務決議】 

公司法第15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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